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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名，实

际表决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新加坡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北

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公司拟签署《关于买卖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注册资本的协议》以人民币

１

，

０２４

万

元整收购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述股权由白志国、李爱华、吴晓征、叶祉兰、张星

月自然人分别持有。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５５

，

２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４２

，

３７５．５７

万元。 根据《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于

５

个项目，总投资为

１０２

，

５００

万元，公司

募集资金净额超过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

３９８

，

７５５

，

７１５．９０

元（以下简称“超募资金”）。 以上募集资金

已经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２２４

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到位。

二、交易概述：

（一）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拟（以下简称：大智慧或本公司）与白志国、李爱华、吴晓征、叶祉兰、张

星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签订《关于买卖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注册资本的协议》。 本公司

拟以人民币人民币

１

，

０２４

万元整（“股权转让价款”）收购自然人：白志国（持有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４７．２６６％

的股权，转让价格

４８４

万元人民币）、李爱华（持有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６２５％

的

股权，转让价格

１６０

万元人民币）、吴晓征（持有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７．５７８％

的股权，转让价格

１８０

万元人民币）、叶祉兰（持有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１．７１９％

的股权，转让价格

１２０

万元人民

币）、张星月（持有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７．８１２％

的股权，转让价格

８０

万元人民币）五人共计持有

的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远保银”）

１００％

股权。

三、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

１

、白志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４０２０３１９７１０６０＊＊＊＊＊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北里

＊＊＊＊＊

持有目标公司

４７．２６６％

的股权（合计人民币

２４２

万元的注册资本）；

２

、李爱华

身份证号码：

１４０２０３１９７６１２０＊＊＊＊＊

住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校北街

＊＊＊＊＊

持有目标公司

１５．６２５％

的股权（合计人民币

８０

万元的注册资本）；

３

、吴晓征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２２２１９７８０８２＊＊＊＊＊

住址：北京市西城区手帕口南街

＊＊＊＊＊

持有目标公司

１７．５７８％

的股权（合计人民币

９０

万元的注册资本）；

４

、叶祉兰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７１９６８０３０＊＊＊＊＊

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

持有目标公司

１１．７１９％

的股权（合计人民币

６０

万元的注册资本）；

５

、张星月

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６０３１９７１０７１＊＊＊＊＊

住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

＊＊＊＊＊

持有目标公司

７．８１２％

的股权（合计人民币

４０

万元的注册资本）。

白志国、李爱华、吴晓征、叶祉兰、张星月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简介：

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１２

万元，注册资本已经全部按时到位；公司注

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５０７４８７１

；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５８

号

４０３

、

４０３Ａ

；公司经营期限为

３０

年；

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包括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维修计算机；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市场调查；经济信息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公司主要通过开发及运营股票终端软件和数据库，为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私募

基金等金融机构提供信息服务。公司的主要产品有《慧远保银启明星证券研究终端软件》、《启明星价值评

测系统》、《启明星

ＨＤ

版》等。

２

、白志国、李爱华、吴晓征、叶祉兰、张星月充分了解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条件，明确表示放弃各自的

优先受让权，认可本股权转让协议。

３

、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款项总额

：

１８７

，

１７７．６７

流动资产合计

：

３

，

８３７

，

８２５．１２

资产总计

：

４

，

２７９

，

０１７．９９

流动负债合计

：

１

，

３７０

，

１２１．９２

负债合计

：

１

，

３７０

，

１２１．９２

净资产

：

２

，

９０８

，

８９６．０７

２０１２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

６

，

１８７

，

８０３．５７

营业利润

：

４１８

，

２６４．８５

利润总额

：

３８２

，

７６０．２９

净利润

：

３８１

，

０５５．５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３１４

，

４６７．５８

４

、以上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５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具有资产评估和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北京慧远保银公司

的评估价值：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北京慧远保银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北京慧远保银公司经审计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２７．９０

万元，负债为

１３７．０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９０．８９

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持续经营、缺少流通的假设条件下，北京慧远保银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

，

０３０．００

万元，比

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７３９．１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５４．０９％

。 增值原因为：北京慧远保银公司账面未反映的客

户资源、人才团队、软件著作权及商标（品牌）、商誉等等无形资产价值在收益法中得到体现，故导致评估

增值。

收益法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收益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３８３．７８

非流动资产

２ ４４．１２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３

投资性房地产

４

固定资产

５ ４４．１２

在建工程

６

无形资产

７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９

资产总计

１０ ４２７．９０

流动负债

１１ １３７．０１

非流动负债

１２

负债总计

１３ １３７．０１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１４ ２９０．８９ １

，

０３０．００ ７３９．１１ ２５４．０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主体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受让方）以人民币

１

，

０２４

万元的价格收购白志国、李爱华、吴晓征、叶祉兰、张星月（转让方）五

人共计持有的慧远保银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出资金额

（

人民币

：

万元

）

股权转让款

（

人民币

：

万元

）

白志国

４７．２６６％ ２４２ ４８４

李爱华

１５．６２５％ ８０ １６０

吴晓征

１７．５７８％ ９０ １８０

叶祉兰

１１．７１９％ ６０ １２０

张星月

７．８１２％ ４０ ８０

２

、支付方式：

目标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

１

，

０２４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 本公司向白志国、李爱华、吴晓征、叶祉兰、

张星月履行支付义务。

本公司受让股权之后，白志国、李爱华、吴晓征、叶祉兰、张星月五方之间的《合资合同》将在本次股权

转让事务完成之日终止，不再继续履行。 本公司将依法自动按照获取的股权份额继承白志国、李爱华、吴

晓征、叶祉兰、张星月根据原公司章程所享有的各类权利与义务；但是，对于转让方未履行原公司章程以

及中国法律规定的义务所产生的各类股东责任，在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前由于转让方及其所委派的人

员的原因所产生的各项责任，本公司不予承担而由转让方直接自行承担和最终承担。

３

、支付的期限：

按照协议约定，本公司应当在股权转让款付款条件均已满足之日（以最晚完成之日为准）起

１５

日内向

卖方中的各方支付全额的股权转让款。

４

、业务交割：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受让方有权指定一名代表（以下简称“买方代表”）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以

维护公司业务、资产的现状。目标公司管理层应按照公司的业务惯例从事各项经营业务活动，其行为不得

影响公司的资产构成。在合同签订、费用支付、人事任免奖惩方面应事先征得买方所指定的代表的书面同

意，否则其法律后果由转让方共同承担。

５

、工商变更登记

基于该股权转让，转让方及目标公司董事会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重新委派目标公

司董事并确定法定代表人。 且董事以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相关的文件应当在股权转让同时交由相关审批、

登记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六、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拟使用超募资金完成，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若股东大会未能通过此项决议，公司将以

自有资金完成本次收购。

七、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并购发生后，将会对完善公司产品线，节约成本以及扩充人才队伍，起到积极作用。

八、股东大会审议安排

本项议案在获得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认可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

批准后方可实施。

九、备查文件

１

、关于买卖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注册资本的协议；

２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３

、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使用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智慧”）第二届董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超募资金共计

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５５

，

２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４２

，

３７５．５７

万元。 根据《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于

５

个项目，总投资为

１０２

，

５００

万元，公司

募集资金净额超过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

３９８

，

７５５

，

７１５．９０

元（以下简称“超募资金”）。 以上募集资金

已经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２２４

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到位。

二、截止目前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

１

）鉴于上海大智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咨询公司”）不断扩大业务范围：投资咨询、数

据研究、基金服务、财务顾问、投资者关系、理财顾问等业务外延，对投资咨询公司实力和资金的需求也大

幅提高。投资咨询公司能够实现进一步的发展，也需要更大的资金实力。经由大智慧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投资咨询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投资

咨询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２

）为了加强上海财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汇信息公司”）的数据库建设，经由大智慧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财汇信息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２

，

２００

万元，增资后财汇信息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３

）经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５

亿元设立合肥大智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信息公

司”）负责管理投资建设大智慧合肥数据中心及客户服务中心项目。

（

４

）经由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超募资金

２

，

７３０

万元收购上海龙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２０１３

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满足

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公司本

次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人员不断增加，公司的房屋租赁费用和人员工资大幅增加，随着募投项

目投入完毕，新产品的推出，公司将进一步增强营销及售后服务，在主要大中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因此公

司所需营运资金较大。 此外，公司将进行行业内的并购，因此公司需要营运资金用于并购后的整合。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超募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日常

经营开支，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缓解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压力，扩大公司经营规模，从而进一步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五、审议程序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公司关于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

公司承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委托贷款（包括为他人提供

财务资助）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并履行对外披露义务。

七、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可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压力，同

时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实现超募资金的有效利用。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的规定， 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同意该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公司监事会意见 ：

公司监事会审议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作，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股东的利益，同意该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的意见 ：

西南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１

、大智慧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

、大智慧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３

、大智慧本年度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达超募资金总额的

３０％

，且大智慧已承

诺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４

、大智慧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综上，西南证券同意大智慧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限公司关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证券简称：大智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３８

号喜来登由由酒店

２

楼嵩山厅

４

、会议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订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星期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在完成登记程序后，有权参加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本次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

１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东帐户卡；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合法的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

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股东帐

户卡及持股凭证。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３８４８９２２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

姓名、股东帐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

样。

（

４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７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２６１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８４８９２２

联系人：张龙、王艳娜

（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２８

日，每日的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五、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总提案数：

４

个

（三）投票流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５１９

大智投票

４ Ａ

股股东

（四）表决方法

１

、 一次性表决方法：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４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４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修订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新加坡新思维私人有限公

司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４．００

（五）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六）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七）确认委托完成。

六、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收市后，持有“大智慧”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

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１９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修订上

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１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三）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修订上

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１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修订上

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１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七、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

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

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投

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八、其他事项

本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保

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附件

１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以下简称“受托人”）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

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２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新加坡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表

决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

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北京慧远保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新加坡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新

加坡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使用超募资金项目名称：收购新加坡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与新思维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思维控股或

ＮＶＨ

”）、赤壁集团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壁集团或

ＲＣＧ

”） 在

５０ Ｒａｆｆｌｅｓ Ｐｌａｃｅ ＃１７－

０１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Ｌａｎｄ Ｔｏｗｅｒ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４８６２３

拟签订《股份销售与购买协议》。 本公司以六百六十万新加坡

元（

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兑换人民币元（约

￥３２

，

７８１

，

５４０

元；以当日成交汇率为准）（“股权转让价款”）收购新加坡

新思维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５５

，

２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４２

，

３７５．５７

万元。 根据《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于

５

个项目，总投资为

１０２

，

５００

万元，公司

募集资金净额超过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

３９８

，

７５５

，

７１５．９０

元（以下简称“超募资金”）。 以上募集资金

已经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２２４

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到位。

二、本次使用超募资金的投资概述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或本公司”）与新思维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思维控股或

ＮＶＨ

”）、 赤壁集团私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赤壁集团或

ＲＣＧ

”） 在

５０ Ｒａｆｆｌｅｓ Ｐｌａｃｅ

＃１７－０１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Ｌａｎｄ Ｔｏｗｅｒ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４８６２３

拟签订《股份销售与购买协议》。 本公司以六百六十万新

加坡元（

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兑换人民币元（约

￥３３

，

３１８

，

６２８．０８８４

元；以当日成交汇率为准）（“股权转让价款”）收

购新加坡新思维

１００％

股权。

其中，新思维控股出售其持有

１

，

５９３

，

１８０

万股新加坡新思维股份，占总股本的

７０％

；赤壁集团出售其

持有新加坡新思维

６８２

，

７９２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０％

；

新思维控股与赤壁集团为共同的卖方。

三、 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卖方：

（

１

）新思维控股（公司注册登记号码：

２００７１８７７７Ｚ

）。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登记，注册地址为：新加坡罗宾

逊

７７

号第

１６－００

号（

７７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Ｒｏａｄ

，

＃１６－００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７７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邮政编码：

０６８８９６

。

持有目标公司

７０％

的股权（持有

１

，

５９３

，

１８０

万股新思维新加坡有限公司股份）。

（

２

）赤壁集团私人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号码：

２０１０２１９２９

）。 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登记，注册地址为：新加

坡索菲亚（

ＳＯＰＨＩＡ

）路

１３０

号，邮政编码：

２２８１８５

。

持有目标公司

３０％

的股权（持有

６８２

，

７９２

万股新加坡新思维股份）。

（

３

）新思维控股与赤壁集团为共同的卖方。

（

４

）新思维控股和赤壁集团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新加坡新思维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新加坡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应收款项总额

：

３

，

５６７

，

１０１

流动资产合计

：

４

，

２１２

，

３８２

资产总计

：

５

，

３５９

，

６３７

流动负债合计

：

４

，

７８１

，

６１８

负债合计

：

５

，

０１１

，

２８９

净资产

：

３４８

，

３４８

２０１２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

４

，

２０６

，

２７２

营业利润

：

２１１

，

５６９

利润总额

：

２１１

，

５６９

净利润

：

２１０

，

５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

，

０８８

，

１３９

（

１

）以上数据经利安国际审计事务所（

Ａｕｄｉ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ＬＬＰ

）审计报告。

（

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了多种途径对新加坡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进行估值：

资产法、收入法、市场法等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详见下表：

价值结论

方法 价值 权重 加权价值

资产净值

２５２

，

６４９ １．５ ３７８

，

９７４

清算价值

２４１

，

０３０ １．０ ２４１

，

０３０

收益资本化

４４

，

４９０ １．０ ４４

，

４９０

未来收益折现

３

，

９６３

，

０６８ ２．０ ７

，

９２６

，

１３７

净现金流折现

３

，

２４２

，

０３７ ２．０ ６

，

４８４

，

０７４

超额收益资本化

６６

，

１１８ ２．０ １３２

，

２３６

比较交易价值

５

，

３５３

，

５６６ ２．０ １０

，

７０７

，

１３２

加权价值总和

２５

，

９１４

，

０７３

除以

：

权重总和

１１．５

加权平均资产总值

２

，

２５３

，

３９８

加

：

控制溢价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５３

，

３９８

控制普通股价值总计

４

，

５０６

，

７９６

减

：

缺乏市场流通性折扣

５．００％ ２２５

，

３４０

不可流通的普通股价值

４

，

２８１

，

４５６

加

：

开发与更新成本

２

，

５１４

，

６５８

资产总值

６

，

７９６

，

１１４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新加坡新思维

１００％

股权。

（二）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新思维”）（公司注册登记号码：

２００７１８７７７Ｚ

）在新加坡注册

登记，注册地址为：新加坡安森路

８０

号第

１２－００

单元，邮政编码：

０７９９０７

。注册资本：

６

，

３４４

，

６４９

新加坡元；法

定代表人：

ＬＡＩ ＴＥＩＫ ＨＵＡＴ

。 新加坡新思维的已发行股票为两百二十七万五千九百七十二（

２

，

２７５

，

９７２

）

股。

新加坡新思维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主要从事财务软件和信息领域的商业管理及顾问， 包括为零

售、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深入的财务数据和分析工具以进行投资和分析。 由该公司提供和

发布的财务信息类型包括新加坡交易所、布尔萨、

ＳＥＴ

、香港联交所以及其他海外市场的数据源。 此外，该

公司还以亚洲交易及投资大会和东盟橡胶会议的名义作为其辅助业务活动， 开展相关教育研讨会及会

议。 公司客户包括零售、活跃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资产

／

基金经理、证券经纪公司、企业外汇、实

物商品套期保值者以及经销商。该公司是东盟地区最大的金融终端提供商，并为亚洲

１

万多家用户提供服

务。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卖方：

新思维控股有限公司（

ＮＥＸＴＶＩＥＷ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ＰＴＥ ＬＴＤ

）

赤壁集团有限公司（

ＲＥＤ ＣＬＩＦＦ ＧＲＯＵＰ ＰＴＥ ＬＴＤ

）

买方：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款：

按照《股份销售与购买协议》条款内容，出售股份的价款总计为六百六十万新加坡元（

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

兑换人民币元（约

￥３２

，

７８１

，

５４０

元；以当日成交汇率为准）。

（

１

）买方应在交易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向

ＮＶＨ

支付四百二十万新加坡元（

Ｓ￥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的款项；

（

２

）买方应在交易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向

ＲＣＧ

支付一百八十万新加坡元（

Ｓ￥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的款项；并

且，〔（

１

）和（

２

）所列出的预期付款，将被共同称为“首期价款”〕。

（

３

）买方应在交易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向共同卖方支付六十万新加坡元（

Ｓ￥６００

，

０００

）的款项（“第二

期价款”）。

（三）先决条件：

（

１

）卖方的每一保证均真实有效，且在本协议签署与交易完成之间的任何时间内，对有关交易完成的

所有材料均不具有误导性；

（

２

）卖方和买方双方相关的其他所有材料获得必要的同意、批准、备案；

（

３

）买方尽职调查的结果令买方感到满意；

（

４

）卖方应促使新加坡新思维与其董事和主要雇员分别签署约定服务期和特定内容的就业协议；

（

５

）卖方向买方承诺，在交易完成后与新加坡新思维和买方公司不进行竞争性业务；

（四）卖方在交易完成前的承诺：

卖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直至交易完成，卖方应做到：

（

１

）促进集团公司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业务按正常、普通的方式进行；

（

２

）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集团公司的各项资产受损；

（

３

）不收购、出售、或同意收购或出售任何可能会导致对集团公司业务的性质与业务范围产生实际影

响的资产（除非为了保证业务的正常进行）。

六、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后，新加坡新思维新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

３

名，新加坡新思维提名

１

人，大智慧提名

２

人。 董事长由大智慧提名人员担任，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次股权转让后，新加坡新思维新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为

３

名，其中新加坡新思维提名

１

人，大智慧

提名

２

人。

本次股权转让后，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的人选担任，新加坡新思维现有经营班子除增加一名总经理

外基本保持不变。

本次收购拟使用超募资金完成，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若股东大会未能通过此项决议，公司将以

自有资金完成本次收购。

七、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资产的目的：

（一）完善亚洲市场布局， 实现多元化市场战略；

（二）借助新加坡新思维的区域优势，提升合作双方的综合竞争实力；

（三）实现良好的协同效应为目的。

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收购，有助于完善大智慧在东南亚市场的布局，增强大智慧国际化的综合竞争力。通过资源

整合，有效降低研发费用、销售网络建设费用和服务费用，增强大智慧的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八、股东大会审议安排

本项议案在获得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认可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

批准后方可实施。

九、备查文件

１

、新思维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赤壁集团私人有限公司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销售与购买协

议；

２

、利安国际审计事务所（

Ａｕｄｉ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ＬＬＰ

）审计报告；

３

、新加坡新思维私人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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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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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１４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聘任新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收到非执行董事朱

立锋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朱立锋先生因工作变动调整，现申请辞去本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谨向朱立锋先生

在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以接纳书面议案形式召开本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本公司董事会共有赖伟德先生、徐国飞先生、邓伟

明先生、鲁清先生、宣建生先生、张秀华女士、刘丹萍女士、朱维驯先生八名董

事。 董事会根据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将议案派发给全体董事，并且签字

同意的董事已达到做出决定所需的法定人数，因此董事会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提名夏德传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并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认为：夏德传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以及被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任职资格合法。 夏

德传先生提名程序、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 同意提名夏德传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附：夏德传先生简历

夏德传先生：

１９７０

年生，东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 历任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短波通信设计所副主任、主任，南京熊猫信息

产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

２００８

年

７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任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兼任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夏先生长期

从事信息技术产业的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７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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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辽宁省凌源市凌源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中心举行。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６

人，代表股份

４３２

，

１７２

，

４５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５３．７５％

。其中国家股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４３１

，

４７３

，

２４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３．６７％

；无限售期的流通股

股东

５

人，代表股份

６９９

，

２１２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８７％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振勇先生主持，大会经审议并以记名投

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４３２

，

１７２

，

４５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二、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４３２

，

１７２

，

４５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

同意票

４３２

，

１７２

，

４５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四、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票

４３２

，

１７２

，

４５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五、关于与凌钢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签订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４２

，

２６０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

案的表决。

六、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３２

，

１７２

，

４５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七、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３２

，

１７２

，

４５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八、关于

３＃

高炉大修改造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３２

，

１７２

，

４５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九、关于向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３２

，

１７２

，

４５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徐扬律师、李静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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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修改议案、亦无新议案提交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已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苏州中茵皇冠假日

酒店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４２

，

１９９

，

４９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３．９８％

（三）会议主持情况

大会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规

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建荣先生主持。

（四）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监事、高管、董事会秘书全部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４２

，

１９９

，

４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４２

，

１９９

，

４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４２

，

１９９

，

４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２４２

，

１９９

，

４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２４２

，

１９９

，

４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

２４２

，

１９９

，

４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鲍虎军

同意

２４２

，

１９９

，

４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鲁爱民

同意

２４２

，

１９９

，

４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聘请了通力律师事务所的陈军、陈巍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确认

了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大会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规定，本次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 海泰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２

）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５５

，

７３７

，

５８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４．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

（三）大会主持情况及合规性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于公司董事长徐蔚莉女士因公外出，无法出席

及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选，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宋克新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主持

人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

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４

人，董事徐蔚莉女士、李林先生、宋庆文先生、漆

腊水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监事孙士柱先

生、韩凤敏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曲阳先生出席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刘莉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例

（％）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泰

创意科技园公司借款担保

事项的议案

１５５７３７５８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经办律师王

连恩、王崇飞先生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结果合

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